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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約醫師遴聘篇-以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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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規定：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特約醫師遴聘要點、公立衛生醫療機構特約（兼任）醫師診療報酬支給數額表

特約醫師員額，
不得超過各醫院
編制員額20%，
並以1年1聘為原
則。

領有專科醫師證書，
且無公務人員任用
法第28條不得任用
規定情事。

簽訂合約（聘期、
工作時間）。
核發識別證、醫師
處方章、安排診次、
建置醫師簡介。
醫療系統使用授權。

診療報酬得於支給數額表規定範
圍內，由各醫療機構自行衡酌支
給。但主管機關另訂有規定者，
從其規定。
羅致困難者，報經主管機關同意
按次於5,000元以內支給；偏遠
地區得加計30％或報經主管機
關同意於6,500元以內支給。

關閉醫療系統
使用權限及停
止醫師簡介公
告。


